
 

招商证券 

关于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招商证券作为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

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

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1 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

风险 

是 

2 未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风险 是 

3 停产、主要业务陷入停顿、破产清算 是 

4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5 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是 

6 三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 否 

7 公司其他可能导致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风险 否 

8 公司及关联方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是 

9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主办券商通过日常督导发现以下风险事项：  

1、森维园林自 2016 年开始营业收入持续下滑，2019 年营业收入较 2018

年下滑 61.80%，公司自 2017 年开始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且亏损严重。公司在

工程项目上积压了较多的资金，营运资金紧张、资金无法及时回笼，支付供应



商货款与归还银行借款的压力较大，因此存在多项诉讼； 

2、部分银行账户也因诉讼而冻结，公司拖欠员工工资，员工流失严重。 

3、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绿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均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4、因经营困难，流动资金不足，公司未能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 2020 年财

务报表进行审计，未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 

5、公司治理缺失，内部控制存在问题。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后职位空缺

已半年以上；公司监事会成员自 2020 年 11 月 2 日辞职后一直未进行重新

选举任命；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已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任职到期，

换届选举未进行； 

6、公司无法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信息披露负责人实质上缺位。

公司董事会秘书于 2020 年 11 月辞职后，由公司董事长暂代履行信息披露负

责人职务，主办券商多次提醒公司尽早聘用专职董事会秘书，但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仍未聘用新的董事会秘书。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对信息披露工作的

不重视，以及公司信息披露负责人的实质性缺位，导致公司的失信情况、经营

异常、被裁定破产清算等情况未及时披露，均是在主办券商督导发现后，督促

公司事后补发公告，或由主办券商披露风险提示公告；同时，主办券商要求公

司提供的信息披露工作相关底稿文件也均无法配合提供，导致主办券商督导工

作开展困难。 

7、公司被裁定破产清算。（2019）粤 1204 民初 1243 号判决文书，判定

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广东绿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欠原告李**的欠款负连带清偿责任。2021 年 5 月 31 日，申请人李**以被申请

人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维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于 2021 年 7 月 9 日裁

定受理李**申请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决定适用快速审

理，同时指定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担任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以下简称“管理人”）。 

8、2021 年 10 月 29 日，森维园林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下发的《关于终止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挂牌的决定》（股转系统发[2021]1303 号），全国股转公司决定终止公

司股票挂牌。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自 2021 年 7 月 9 日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破产清算，并适用快

速审理程序，指定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担任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管

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2021年 7 月 16日，公司董事长已向管理人移交了森维园林公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营业执照、银行 U盾等财产。 

2021 年 9 月 7 日上午 10 时，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52 法庭召开广东

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议程如下： 

－、书记员宣布合议庭成员、介绍管理人代表的情况， 宣读申报债权人

到会情况， 请审判长对案件审理情况作说明 

二、审判长对厂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及审理情况作说明， 

包括受理申请情况、指定管理人情况， 宣读债权人会议职权和其他有关事项 

三、审判长宣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开始 

l、管理人宣读《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工作报告》，提请债权

人会议审议。 

2、管理人宣读《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状况和管理情况报告》，

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 

3、管理人宣读《关于提请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核查债

权的报告》， 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 

4、管理人提请债权人会议对《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非

现场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规则》进行审议、表决。 

5、管理人提请债权人会议对《关于起诉撤销以森维公司应收账款设定担

保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6、管理人提请债权人会议对《关于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协议＞的议案》

进行审议、表决。 

7、管理人提请债权人会议对《关于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管理及变价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8、管理人提请债权人会议对《关于征询破产费用垫付意见的议案》进行

审议、表决。 

9、管理人提请债权人会议对《关于广东森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费用

及管理人报酬方案的报告》进行审议。 

四、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及相关人员接受债权人询问，债权人对破产清算工

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由管理人解释有关事项。 

本次债权人会议的表决结果： 

1、非现场会议及表决规则：同意。 

2、起诉撤销应收账款：同意起诉。 

3、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协议》：不同意继续履行。 

4、财产变价：直接确定起拍价。 

5、垫付破产费用：不同意。 

招商证券于 2021年 9月 10日接到管理人送达的关于解除《持续督导协议

的通知》，根据通知自 2021 年 9 月 10 日，正式解除森维园林于招商证券签订

的《持续督导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管理人聘请审计机构对森维园林进行审计。 

 

三、 对公司的影响 

1、除以前的项目外，公司未承接新业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森维园林母

公司已只有胡刚及陈立基处理公司事务，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2、公司未按期披露 2020 年年报，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公

司股票将被终止挂牌； 

3、公司存在破产风险。 

 

四、 主办券商提示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挂牌，公司存在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公司治理风险及

破产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将积极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密

切关注 上述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目录 

无 

 

 

 

 

招商证券  

2021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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